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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5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世纪瑞尔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22 

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

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4年6月6日，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乙

方”）与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比亚迪电池”或“甲方”）

签署了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合作拓展锂电池相关新能源产品领域。 

 

一、 风险提示  

1、此协议仅为框架性的意向性协议，对协议签署双方的法律约束力较低。 

2、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表达双方战略合作意向，未涉及具体项目，因此

协议签订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暂无法估计。 

3、未来涉及具体合作项目及投资事项，以本战略合作协议为指导，由双方

另行签订具体的合作协议（具体合作方案依据审批权限，经上市公司董事会、股

东大会等机构审批后实施）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成立于

1998年，现已成为全国最大和全球领先的移动能源供应商，公司确立了以清洁能

源为核心的多元化发展道路。 

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，现拥有IT、汽车和新能源三大产业。比亚迪是目前全

球最具竞争能力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供应商之一。汽车领域比亚迪已快速成

长为最具创新的新锐民族自主汽车品牌，更以独特技术领先全球电动车市场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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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方面，比亚迪成功推出了太阳能电站、储能电站、电动车、LED等绿色产

品，立志于继续引领全球新能源变革！ 

2002年7月31日，比亚迪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发行上市（股票代码：1211.HK）； 

2007年12月20日，比亚迪电子（国际）有限公司（股票代码：0285.HK）在

香港主板成功上市； 

2011年6月30日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发行，股票代码

002594。 

公司与比亚迪电池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乙方承诺公司或成立新的控股子公司作为此次合作的主体，与甲方开展各项

合作。 

（一）关于合作范围 

甲乙双方在电源、锂离子二次充电电池（包含但不限于磷酸铁锂电池、钴酸

锂电池等）及相关新能源产品在中国大陆区的研发、销售、市场拓展等合作。 

1、甲方支持乙方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业市场开展乙方品牌的创建，提供基于

甲方相关新能源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及技术支持。具体合作方式及合作内容由双方

进一步协商确定。 

2、乙方代理甲方品牌的电源、锂离子二次充电电池（包含但不限于磷酸铁

锂电池、钴酸锂电池等）及相关新能源产品在中国大陆区部分行业市场的销售、

市场拓展。具体合作方式及合作内容由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。 

（二）合作的市场 

中国大陆区部分行业市场。 

（三）授权内容 

1、产品范围：电源、锂离子二次充电电池（包含但不限于磷酸铁锂电池、

钴酸锂电池等）及相关新能源产品。 

2、授权方式：甲方支持乙方在部分行业市场开展乙方品牌的创建及研发。

甲方给予乙方中国大陆区部分行业市场优先代理权，甲方已授权乙方的项目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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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其他任何第三方进行该项目的销售，甲方本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也不进行该项

目的销售。 

（四）双方的关系 

1、甲方负责磷酸铁锂电池、电源及其他新能源产品（以下简称“电芯产品”）

的生产加工、新品种的研发、新生产工艺的改进。 

2、乙方负责在授权范围内的研发、品牌建设、销售和市场推广并建立相应

的销售体系。 

四、对本公司的影响 

1、上述协议是本公司与比亚迪电池合作的初步意向，协议约定的合作事项

能否顺利执行有一定不确定性。 

2、上述协议涉及的合作事项，不涉及重大资本性投入和费用支出。 

3、该合作涉及的业务领域是本公司通信监控产品的上游领域，该合作的实

施将有助于公司的技术和服务向上游新能源产品领域延伸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、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对该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双方签订的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四年六月六日 




